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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編 總則

第1章 計畫擬定

第1節 計畫依據

民國89年7月19日「災害防救法」通過頒行，依據「災害防救法」第20條規定「直轄市、縣（市）災害防救會報執行單位應依據災害防救基本計畫、相關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及地區災害潛勢特性，擬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經各該災害防救會報核定後實施，並報中央災害防救會報備查。前項直轄市、縣（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不得牴觸災害防救基本計畫及相關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是以本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係依據下列法令訂定之。

1. 民國89年總統令發布施行之「災害防救法」。
2. 民國90年行政院內政部發布施行之 「災害防救法施行細則」。
3. 民國94年5月頒行之「臺北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4. 民國96年3月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頒行之「災害防救基本計畫」。
第2節 計畫目的

為健全災害防救體制，強化災害預防及相關措施，有效執行災害搶救及善後復舊處理，並加強災害教育宣導，以提昇市民之災變應變能力，減輕災害損失，並確保人民、生命、財產之安全及城市永續之發展，特定訂本計畫。

第3節 計畫位階

我國災害防救體系依據「災害防救法」規劃分為中央，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區）公所三級，中央政府須訂頒「災害防救基本計畫」，本府應依據「災害防救基本計畫」擬訂「臺北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區公所則須依據「臺北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97年版）」擬訂各行政區災害防救計畫。

此外，中央災害業務主管機關應依「災害防救基本計畫」，就其主管災害防救事項擬定頒佈「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本府災害業務主管機關及災害防救相關局處等，應依中央災害業務主管機關頒佈之「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及「臺北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97年版）」擬訂各該管業務之「災害防救業務執行計畫」。

依據「災害防救法」第20條第2項規定：直轄市、縣（市）政府災害防救計畫不得牴觸災害防救基本計畫及相關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所以「災害防救基本計畫」是一適用於全國的綜合性且具指導性的綱要計畫。

本計畫是屬綜合性質之災害防救業務規劃引導，適用於本市各類災害防救業務近、中期程計畫之規劃，以及長期計畫之推動方向，配合災害潛勢分析、境況模擬、社經發展狀況、災害防救設施強化、應變搶救及重建復原經驗等每2至3年重新檢討修訂之，使地區災害防救計畫能確實符合本市災害防救現況。

第4節 計畫內容架構

本計畫分九編、三十四章、共計一百七十二節，第一編為總則、第二編為颱洪及坡地災害、第三編為地震災害、第四編為重大健康災害、第五編為旱災、第六編為空難及重大陸上交通事故、第七編為其他類型災害、第八編為計畫經費與執行評估及第九編附則，另計畫架構如圖1-1-1。

第5節 計畫擬定及運用原則

本計畫係屬綜合性之綱要計畫，係在規劃及指導本市各項相關災害防救工作，更是依據災害防救法施行細則第九條之規定：「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公所每2年應依相關災害防救計畫與地區災害發生狀況及災害潛勢特性等進行勘查、評估，檢討地區災害防救計畫；必要時，得隨時辦理之」。故將本計畫擬定原則說明如下；另外本市12區公所及各類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災害防救相關局處及公共事業單位等使用或參考本計畫擬定「災害防救計畫」時，則應依循運用原則辦理為宜。

1. 擬定原則

1. 本版計畫之擬定係以本市地區災害特性及災害規模設定為基礎，考量災害防救實務工作需要，並依據災害防救法、災害防救基本計畫、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及現行版本之「臺北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94年5月版）」，並參考本市災害防救相關計畫及業務工作經驗，依循災害防救的減災、整備、應變及復建等四階段擬定。另增訂本市空難及重大之路上交通事故，及近年來陸續營運服務之特殊空間及場所，例如：臺北車站特定區、臺北101大樓、貓空纜車、藍色公路等，以確保本計畫內容符合本市高度都市化之地區特性需求，並能與災害防救業務單位平時業務相結合，相關研擬流程詳圖1-1-2。

2. 本計畫大致分為六個部分：

(1). 地區災害特性：包含本市各類型災害歷史資料，及與災害有關之氣象、地形、地質及其他自然、社會條件等。

(2). 災害規模設定：評估並設定本市之各類災害之可能規模。

(3). 災害潛勢、境況模擬及危險度評估：內容係依致災條件作災害可能性分析，並評估可能造成之災害損失，本部分內容運用於擬定各階段計畫之對策與措施。

(4). 減災、整備、應變及復建計畫：以章為工作階段，以節為工作分類，各節主要內容包含：

a. 說明：內容以述明該節相關工作之目的、重要性與推動方向及本市災害防救現況為原則。

b. 工作要項：內容以條例方式列示該節應該考慮之工作項目，並依工作之急迫性與重要性排序。

c. 對策與措施：以條例方式列示臺北市政府2至3年內應該執行之重要工作，並結合地區災害特性、災害潛勢、危險度與境況模擬等資料，述明各項工作之要領、考量因素、應做到什麼程度等內容，為各局處擬訂相關災害防救業務計畫之依據，及相關經費之整合運用與控管。故此部份亦區分：「方案目標」、「措施」、「預期成效」、「主辦機關」及「經費概算」等。

(5). 計畫經費：為本府各級機關從平時起就能夠協調、整合，確實推動災害防救業務，本版計畫應由各相關業務單位共同參與研擬，才能據以有效整合、督促各業務單位落實執行。而本府之各相關機關亦應依據本版地區計畫各項內容，就其業務執掌範圍，擬訂災害防救業務執行計畫與編列相關執行經費，作為業務推動之依據，並逐年檢討、修正或補強。

(6). 執行成效評估機制：為能確實有效落實本版地區計畫所列各項對策與措施，應於計畫中訂定執行成效評估之機制，以作為各項災害防救業務執行管考之依據。

3. 地區災害防救計畫內容應為各類型災害之基本防救對策，本計畫修訂版除了先就本市發生頻率較高且影響範圍較廣之「颱洪災害與坡地災害」；及因本市位處環太平洋地震帶上且可能造成嚴重損失之「地震災害」及「重大健康災害」及「旱災」擬訂專編計畫外，亦增列「第六編/空難及重大之路上交通事故」，另其他災害類型則增列「貓空纜車系統、臺北車站特定區、臺北101大樓及藍色公路」等災害防救對策。

4. 本計畫考量之期程以近、中程計畫為主，原則上以現有本市災害防救基礎上，2至3年內可執行且能達成目標的事項為要，鑑於社會發展變化、都市風貌改變，並配合災害潛勢分析、社經發展條件、災害防救設施強化、應變搶救經驗及重建復原經驗等每2至3年重新檢討修訂之。

2. 運用原則

1. 本府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及公共事業單位，一方面使用或參考本計畫各項相關內容，另一方面則應就其業務權責範圍，訂定災害防救業務計畫，作為該業務推動之依據，並逐年檢討、修正或補強。

2. 各區公所應依本計畫訂定各該區之災害防救計畫，各區公所除依循或參考本計畫及相關業務計畫內容外，並須參考災害潛勢分析，掌握個別地區的自然與社經現況及特性，參考歷年災害資料，作為計畫擬訂的基本條件，若有特殊狀況則須因地制宜增減有關事項。

3. 本計畫災害潛勢分析是檢討本市在該條件下較可能致災區域及損失狀況，因災害之不可預測性，所以仍須對本市各區域進行更詳細的調查、分析，於高潛勢區域應特別加強或優先處理各項減災措施及整備事項，使本市在有限的資源下能有效率的從事災害防救業務。

4. 本市災害防救中心應定期針對本市各項減災設施、社經發展變遷及土地開發利用情形等各項影響災害因素，重新檢討修訂各項災害潛勢分析及危害度評估，並將成果轉送本市各類災害防救業務機關及區公所，俾便各單位隨時掌握最新災害潛勢分析資料。

5. 為有效推動災害防救業務，本市各類災害防救業務機關、公共事業單位及各區公所應與本計畫所列災害防救事項涉及之相關局處或單位加強聯繫協調，確實辦理各項業務。

第6節 計畫實施

本計畫明訂各類災害未來3年之重要推動工作，並透過本市各類災害防救業務機關、公共事業單位及各區公所推動與落實各項災害防救業務，配合本府重要施政計畫與有效稽核管理，落實各項基本方針，達成階段性災害防救工作之目標。

1. 為有效推動災害防救計畫，本市各類災害防救業務機關、公共事業單位及各區公所之承辦災害防救業務單位或部門，應與其他部門或他機關加強協調聯繫，並確實辦理下列事項：

(1) 計畫所規定之必要事項應訂定有關實施要領、基準或手冊，並透過訓練、培訓講習、演習與測試等使所屬周知。

(2) 計畫、實施要領、基準或手冊之定期檢討修正。

(3) 以防災觀點檢視其他計畫(如城鄉開發計畫、投資計畫等)。

(4) 透過資訊綜整平台作業，強化各單位間協調整合之能力。

2. 為完成相關工作，應結合區域內學術機關(構)、研究單位、專門技術人員等團體，就災害防救業務上需要協助之項目，進行教育、訓練、技術與系統之開發與轉移。

3. 為落實災害防救科技業務及科技研發，應予列入施政計畫，編列相關經費支應，以持續推動災害防救科技研發與落實，藉由經費執行成效稽核與管考機制，督考災害防救相關事項辦理情形。

本市各類災害防救業務機關、公共事業單位及各區公所推行災害防救業務之成效，列為辦理各該機關考核之主要參考，執行人員按其成績優劣予以獎懲。
第7節 計畫檢討修正之期程與時機

依據災害防救法施行細則第九條之規定：「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公所每2年應依相關災害防救計畫與地區災害發生狀況及災害潛勢特性等進行勘查、評估，檢討地區災害防救計畫；必要時，得隨時辦理之」，故本版計畫亦依法修正與強化內容，本計畫之修訂流程如圖1-1-2，另本版計畫主要修正方向如下：

1. 參考最新版（96年版）中央「災害防救基本計畫」，確立災害防救對策與措施之基本方向。
2. 新增颱洪歷史災害案例。

於第二章第七節颱洪災害中新增民國93年艾莉颱風與民國96年士林北投淹水事件。
3. 統計資料更新。

本市土地、人口、氣候、都市及產業發展、交通建設等相關統計資料皆更新致96年底。
4. 部分災害防救機關名稱更名及防災業務調整。
	原機關名稱
	更名後名稱
	備註

	臺北市政府災害防救委員會
	臺北市政府災害防救中心
	

	臺北市政府建設局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臺北市政府新聞處
	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
	原新聞處部分業務調整至發言人室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

建築管理處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建築管理處
	原工務局建管處於95年8月1日起改隸屬於都市發展局


5. 本市易淹水地區及山坡地老舊聚落列管資料更新。
	
	94年版
	97年版
	備註

	易淹水地區
	13處
	7處
	表1-2-5

	山坡地老舊聚落
	32處
	24處
	表1-2-7


6. 本市土石流潛勢溪流資料之更新。
針對本市49條土石流潛勢溪流重新評定其危險潛勢(表2-1-3)。
7. 新增加「第六編/空難及重大之路上交通事故」。

8. 第七編新增「貓空纜車系統、臺北車站特定區、臺北101大樓及藍色公路」等章節內容。

9. 協調、整合跨局處、單位之災害防救業務與經費應用。
10. 附則資料新增。

新增本府各局處暨區公所災害防救工作自我評核量表以及防災公園查核測試計劃。
第8節 災害防救工作檢討評估與計畫目標

為能確實有效落實本版地區計畫所列各項對策與措施，應於計畫中訂定執行成效評估之機制，以作為各項災害防救業務執行管考之依據。

另為持續推動、強化災害防救工作，於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涵蓋年度內，依災害規模設定條件，於第八編擬定各年度之階段目標及重點執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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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府外專家審查計畫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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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報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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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架構研擬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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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臺北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九十四年五月版）」檢視工作








圖1-1-2  修訂臺北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流程圖








圖1-1-1  臺北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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